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應用數學系暨統計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遴)選委員最近五年符合本校各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2 條第 3 項之資格條件及自行檢核表 

委員姓名 
是否為 
教授 

符合條件（請勾選）及相關內容 

何孟書 
（106 學年度

遞補委員） 

█是 
□否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

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科技部各

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

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

持二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1. 105/08/01～106/07/3 低維度憶阻材料電阻開關轉換機制之探究與研究 
2. 102/08/01～105/07/31  碳簇分子/二氧化鈦奈米粒子嵌入式矽(111)基板的異質接面特性研究 

高勝助 
（106 學年度

遞補委員） 

█是 
□否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

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科技部各

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

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

持二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1. Shang-Juh Kao, Fu-Min Chang, and Hsiu-Lang Wang. 2013. "A beacon-based 

handover scanning mechanism with QoS support in WiMAX femtocell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36 (7):902-913.(SCI:81/85 IF=0.241, 
2014, JCR) 

2. Shang-Juh Kao, and Hsiu-Lang Wang*. "Dynamic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downlink interference avoidance in two-tier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SCI), Volume 28, 
Issue 2, January 2015, Pages 281–295, doi: 10.1002/dac.2668. 

3. Yu-Hsin Cheng, Shang-Juh Kao*, Zih-Ciang Yang, Hsiu-Lang Wang. “Energy Saving 
Mechanism with a Route Prediction Based Intra-handover in LTE Networks”,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EI), Volume 92 Issue 2, January 2017, Pages 
807-824, doi:10.1007/s11277-016-3578-0. 

蔡垂雄 
（106 學年度

遞補委員） 

█是 
□否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

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科技部各

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

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曾主持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

持二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1. 2012/08/01~2013/07/31新型可復原影像驗證系統之研究 
2. 2014/08/01~2016/07/31基於安全性與對比度轉換的可調整式視覺密碼系統之研究 
3. 2016/08/01~2018/07/31 基於預測誤差結合方向改變與直方圖位移之高藏量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

之研究 
附註： 
一、 國立中興大學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推(遴)選委員資格應有下列條件之一：

一、最近五年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科技部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

或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二、最近五年曾主持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

畫者。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又第4項規定：「系主任(所長、

室主任、中心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如未具有前項推（遴）選委員之資格，應由委員會推選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 
二、請依符合之條件敘明相關內容： 
1.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請敘明作者、論文名稱、出版處所、出版年月、頁次。 




